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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教人函〔2021〕9号

关于开展南粤优秀教师（优秀教育工作者）

暨特级教师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各高等学校 F 有关

省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、 中小学、 幼儿园， 省直有关单位：

近年来 p 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

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践行培

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重要使命 3 爱岗敬业、 无私奉献

涌现出 一大批先进典型。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第

37个教师节＝ 增强广大教师、 教育工作者的荣誉感和责任感、

促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、建设教育强

省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更大贡献 3 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投

john
打字机文本
以此件为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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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-2

南粤优秀教师（优秀教育工作者）推荐名额分配表（高校）

序号 高校
南粤优秀

教师名额
序号 高校

南粤优秀

教师名额

1 中山大学 9 32 广东白云学院 2
2 华南理工大学 5 33 广东科技学院 2
3 暨南大学 5 34 广州工商学院 2
4 华南农业大学 5 35 广东理工学院 2
5 南方医科大学 4 36 广州华商学院 2
6 广州中医药大学 3 37 广州新华学院 2
7 华南师范大学 5 38 珠海科技学院 2
8 广东工业大学 5 39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2
9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 40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
10 汕头大学 2 41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2
11 广东财经大学 2 42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2
12 广东医科大学 2 4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2
13 广东海洋大学 2 44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2
14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

其他高校（含省外驻粤办学高校）南粤优秀教师
均限额推荐 1名；
所有高校南粤优秀教育工作者均限额推荐 1名。

15 广东药科大学 2
16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2
17 岭南师范学院 2
18 韩山师范学院 2
19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2
20 广东金融学院 2
21 广州大学 3
22 广州医科大学 2
23 深圳大学 5
24 南方科技大学 2
25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2
26 韶关学院 2
27 嘉应学院 2
28 惠州学院 2
29 东莞理工学院 2
30 五邑大学 2
31 肇庆学院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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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的教育事业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，模范履行教师职责，具

有崇高的职业道德和奉献精神。

2．具有《教师法》规定的合格学历及相应教师资格，担任

高级及以上教师职务（含幼儿师范学校、教师进修学校高级讲师

职务）或小学、幼儿园一级教师职务 3年以上。

3．对所教学科具有系统的理论基础知识和丰富的教育教学

经验；精通业务，严谨治学，教育教学效果特别显著。或者在学

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班主任工作方面有突出的专长和丰富的经验，

取得显著成绩；在推进素质教育和教育教学改革中成绩卓著。在

当地教育界有声望。

4．在培养、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、文化业务水平和教育教

学能力方面做出显著贡献。

5.   原则上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应有 1 年以上的交流轮岗工作经

历，长期在农村学校、薄弱学校工作的校长教师除外。

6．在同等条件下，符合以下情形者给予优先：

（1）曾获得省级以上（含省级）劳动模范、优秀教师等荣

誉称号。

（2）坚持在农村学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累计 10年以上。

（3）参加援疆援藏援川以及省内对口帮扶等由组织统一选

派到艰苦欠发达地区从事帮扶支教工作满 1年并表现突出。

四、推荐要求

（一）向一线教师倾斜。推荐人选要向中小学教学第一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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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通过的候选人开展评审。同等条件下，优先考虑长期承担基础

课、专业课教学任务、教学效果好、学生评价高、教学成果显著

的教师，特别是为低年级学生授课的优秀教师。

（四）公示、公布结果。省教育厅以专家评审结果为基础，

统筹确定获奖人员名单。获奖人员名单公示 7天后无异议或者有

异议但经核查后符合相关要求的，予以正式公布。

六、其它事宜

（一）学校应对推荐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，

杜绝虚报、错报、漏报、瞒报等现象。如出现弄虚作假情况，一

经核实，将一票否决。

（二）学校应于 2021年 5月 31日前在学校网站主页建立“高

校教学名师（高职高专）推荐工作专栏”，提供推荐材料和必要

的佐证材料，供资格审核和专家评审时使用。申报材料应面向社

会公开。如学校认为佐证材料不适宜面向社会公开，可设置密码。

若因网站无法访问、网站专栏上申报材料或佐证材料不齐全等影

响评审，后果由学校自负。

（三）请学校于 2021年 5月 31日前将纸质推荐材料报至省

教育厅职终处，电子版发至 zzcgzjy@gdedu.gov.cn（邮件主题：

学校名称+教学名师推荐材料）。逾期不予受理。材料要求如下：

1.正式推荐公文（纸质版 1 份和盖章 pdf扫描件）；2.广东省高

等学校（高职高专）教学名师推荐候选人汇总表（附表 2，纸质

版 1份、盖章 pdf扫描件和 word电子版）；3.广东省高等学校（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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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高专）教学名师推荐表（附表 3，签字盖章 pdf扫描件和 word

电子版）；4.候选人主讲的一门课程 15-45分钟的课堂教学录像

光盘一张；5.一门课程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反思报告（word 电子

版）；6.佐证材料（pdf扫描件或 word电子版），包括但不限于

以下内容：集中反映推荐候选人教学能力、水平和教学成果的材

料、证明候选人符合评选范围和评选条件的材料等。

职终处联系人：汤昊旸、郑佳，电话：020-37626936、

37627439，电子邮箱：zzcgzjy@gdedu.gov.cn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